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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條條文

第 6 條

申請臨時建築之建築基地，應臨接之道路寬度依附表之規定。

前項申請臨時建築之建築基地未臨接道路者，應符合下列各款之一：

一、臨接寬度至少三點五公尺以上現有巷道連接道路。

二、自行留設寬度至少三點五公尺以上通道連接道路或前款之現有巷道。但

    通道長度逾二十公尺者，通道寬度至少五公尺以上。

前項之現有巷道，以本自治條例一百零九年六月三日修正施行前已形成者為

限。


